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216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李 豫 雙  03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4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曾 威 豪  05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方 伯 勳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謝 思 賢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8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劉 芯 彤  09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陳 憲 裕 律 師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蘇 振 文 律 師  11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12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王 俊 傑  13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審  1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振 興 律 師  15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16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張 昱 謙 （ 原 名 張 福 生 ）  17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李 明 諭 律 師  18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19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樊 　 豪  20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陳 建 宏 律 師  2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志 超 律 師  2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2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葉 品 成  2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施 瑋 婷 律 師  25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26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張 繼 誠  27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周 嬿 容 律 師  28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29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劉 瀚 陽  30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劉 介 民 律 師  31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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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王 思 凱  01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被 告 等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 02

       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0年  5月 10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重 矚 上  03

        更 一 字 第 22號 ， 起 訴 及 追 加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 103  04

        年 度 偵 字 第 19002號 、 103年 度 少 連 偵 字 第 112、 113號 、  103年 度  05

        偵 字 第 19329、 19330號 、 103年 度 少 連 偵 字 第  117號 、 103年 度 偵  06

        字 第 19804、 19807、 19808號 、 103年 度 少 連 偵 字 第 122號 、 103年  07

        度 偵 字 第  19932、 20048、 20206、 20389、 20390、 20391、 20597  08

        、 20598、 21227、 21568、 21679、 21905、 22680、 24079、 25326  09

       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（ 王 俊 傑 由 原 審 之 辯 護 人 代 為 上 訴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 10

       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2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4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5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6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7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8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19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20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1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王  22

            俊 傑 、 張 昱 謙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張 繼 誠 、 劉 瀚 陽 、 王 思 凱 （  23

            下 稱 曾 威 豪 等 9 人 ） 有 其 犯 罪 事 實 （ 下 稱 犯 罪 事 實 ） 及 附 表  24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附 表 ） 相 關 所 載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 25

            而 撤 銷 第 一 審 此 部 分 科 刑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部 分 變 更 檢 察 官 起 訴  26

            法 條 ， 論 處 曾 威 豪 等 9 人 共 同 犯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罪 刑 （ 均  27

           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） ， 並 諭 知 相 關 之 沒 收 ， 已 載 敘 其 調 查 取 捨 證  28

            據 之 結 果 及 憑 以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心 證 理 由 ， 就 檢 察 官 部 分 之  29

            主 張 及 曾 威 豪 等 9 人 否 認 犯 罪 之 供 詞 及 所 辯 ， 認 均 非 可 採 ，  30

            亦 依 調 查 所 得 證 據 予 以 論 述 指 駁 ， 有 卷 存 資 料 可 資 覆 按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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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三 、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 01

          � 檢 察 官 部 分 ： � 被 害 人 薛 貞 國 於 現 場 不 斷 向 在 場 眾 人 大 聲 表  02

            明 其 警 察 身 分 ， 曾 威 豪 等  9人 已 知 悉 其 依 法 執 行 警 察 勤 務 ，  03

            仍 執 意 施 暴 ， 原 判 決 認 不 該 當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135條 第 3項 、 第  04

            1項 、 同 法 第 136條 第 2項 、 第 1項 聚 眾 妨 害 公 務 因 而 致 公 務 員  05

            於 死 罪 嫌 ， 有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� 曾 威 豪 等  9人 對 於 本  06

            案 有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參 與 ， 應 能 知 悉 或 預 見 ， 原 判 決 未 依 兒  07

           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 08

            ， 於 法 未 合 。 � 原 判 決 對 曾 威 豪 等  9人 之 量 刑 顯 屬 過 輕 ， 有  09

            違 罪 刑 相 當 及 比 例 原 則 。  10

          � 曾 威 豪 部 分 ： � 其 所 涉 傷 害 （ 告 訴 人 趙 雲 景 ） 部 分 經 第 一 審  11

            諭 知 公 訴 不 受 理 確 定 ， 非 原 審 審 理 範 圍 ， 原 判 決 主 文 將 該 部  12

            分 一 併 撤 銷 ， 並 就 曾 威 豪 第 二 審 上 訴 部 分 究 有 無 理 由 未 置 一  13

            詞 ， 有 未 受 請 求 事 項 予 以 判 決 、 已 受 請 求 事 項 未 予 判 決 之 違  14

            法 。 � 原 判 決 認 曾 威 豪 及 辯 護 人 對 卷 內 傳 聞 證 據 同 意 作 為 證  15

            據 ， 與 卷 證 不 符 。 � 法 醫 蕭 開 平 屬 鑑 定 證 人 ， 第 一 審 僅 以 鑑  16

            定 人 身 分 令 具 結 ， 其 所 為 證 詞 無 證 據 能 力 。 � 原 判 決 就 曾 威  17

            豪 與 劉 芯 彤 、 蕭 叡 鴻 （ 與 下 載 吳 元 德 等 28人 、 林 立 凡 、 肯 梅  18

           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、 許 淳 凱 ， 均 判 刑 確 定 ） 有 何 共 同 商 討 至 夜 店  19

            尋 釁 、 蕭 叡 鴻 為 其 助 勢 動 機 為 何 、 渠 等 是 否 自 始 即 有 傷 害 對  20

            方 之 直 接 故 意 或 未 必 故 意 及 如 何 形 成 犯 意 聯 絡 ， 其 於 「 衝 突  21

            三 」 發 生 時 是 否 站 立 蕭 叡 鴻 身 側 、 對 薛 貞 國 之 死 亡 客 觀 能 否  22

            預 見 及 有 無 因 果 關 係 、 吳 元 德 等 28人 有 何 在 場 助 勢 之 行 為 及  23

            何 以 不 成 立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罪 等 節 ， 或 未 說 明 所 憑 證 據 及  24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或 事 實 記 載 與 理 由 說 明 矛 盾 ， 或 對 其 有 利 證 據 未 說 明  25

            不 可 採 之 理 由 ， 或 未 調 查 釐 清 ， 均 有 理 由 不 備 、 矛 盾 及 證 據  26

           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。 � 原 審 就 附 表 編 號 37、 42、 43分 別 記 載 林  27

            立 凡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之 分 工 情 形 ， 未 予 訊 問 ， 且 未 說 明  28

            渠 等 為 共 同 正 犯 之 認 定 依 據 ， 於 法 有 違 。 � 原 判 決 認 本 件 無  29

           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必 要 ， 並 依 新 舊 法 比 較 結 果 ， 適 用 修 正 前 刑 法  30

            第 283 條 後 段 、 第 277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其 適 用 法 規 顯 有 錯 誤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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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� 原 審 未 將 論 罪 與 科 刑 資 料 分 別 調 查 ， 訴 訟 程 序 違 誤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劉 芯 彤 部 分 ： � 原 審 於 準 備 程 序 未 個 別 、 具 體 訊 問 對 證 據 能  02

            力 之 意 見 ， 且 誤 認 其 同 意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於 法 有 違 。 � 原 判 決  03

            就 認 定 劉 芯 彤 與 曾 威 豪 係 「 事 主 」 ， 有 邀 約 蕭 叡 鴻 商 討 至 夜  04

            店 尋 釁 ， 於 進 入 案 發 大 廳 時 即 與 其 他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之 人 有 犯  05

            意 聯 絡 ， 並 於 「 衝 突 三 」 發 生 時 處 於 眾 人 圍 繞 之 中 心 等 事 實  06

            ， 有 未 說 明 所 憑 、 與 卷 證 不 合 、 違 背 經 驗 法 則 等 違 誤 ， 且 對  07

            劉 芯 彤 有 利 之 證 據 亦 未 敘 明 不 可 採 之 理 由 ， 顯 有 判 決 理 由 不  08

            備 、 矛 盾 及 證 據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。 � 原 判 決 主 文 之 記 載 無 從  09

            知 悉 劉 芯 彤 所 犯 罪 名 為 何 ， 理 由 亦 未 說 明 如 何 符 合 聚 眾 要 件  10

            ， 且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 283條 較 有 利 於 劉 芯 彤 ， 原 判 決 未 具 體 說  11

            明 新 舊 法 比 較 理 由 ， 即 適 用 修 正 前 規 定 ， 復 未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 12

            ， 均 有 違 誤 。 � 原 審 就 附 表 編 號 37、 42、 43分 別 記 載 林 立 凡  13

           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之 分 工 情 形 ， 未 予 訊 問 ， 且 未 說 明 渠 等  14

            為 共 同 正 犯 之 認 定 依 據 ， 亦 有 違 誤 。 � 原 判 決 未 審 酌 劉 芯 彤  15

            有 利 之 量 刑 因 素 ， 且 所 量 之 刑 較 實 際 下 手 之 共 同 被 告 重 ， 顯  16

            屬 失 衡 。  17

          � 王 俊 傑 部 分 ： 原 判 決 認 其 無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 18

           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之 適 用 ， 但 於 撤 銷 改 判 理 由 未 論 及 ， 顯 非 適  19

            法 ， 又 其 傷 害 對 象 僅 為 現 場 安 管 人 員 ， 對 薛 貞 國 部 分 ， 無 犯  20

           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。  21

          � 張 昱 謙 部 分 ： 其 伸 手 向 前 係 阻 止 友 人 鬥 毆 ， 阻 止 無 效 後 即 逕  22

            自 離 開 ， 未 參 與 「 衝 突 三 」 毆 打 薛 貞 國 之 行 為 ， 尤 無 法 預 見  23

            薛 貞 國 死 亡 之 結 果 ， 且 該 衝 突 係 薛 貞 國 自 招 風 險 所 致 ， 原 判  24

            決 認 定 事 實 有 誤 ， 亦 未 調 查 薛 貞 國 是 否 酒 醉 ， 有 應 調 查 證 據  25

            未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26

          � 樊 豪 部 分 ： � 其 於 原 審 準 備 程 序 未 到 庭 ， 辯 護 人 亦 未 同 意 傳  27

            聞 證 據 得 作 為 證 據 ， 原 判 決 未 說 明 各 該 證 據 係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 28

            第 159條 之 5何 項 規 定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尚 嫌 理 由 不 備 。 � 其 關 於  29

            持 甩 棍 毆 打 安 管 人 員 手 臂 之 自 白 ， 與 現 場 監 視 器 勘 驗 結 果 及  30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楊 文 政 、 陸 韋 皓 、 李 家 信 供 述 均 不 符 ， 原 判 決 未 調 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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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其 自 白 是 否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逕 採 為 有 罪 認 定 之 唯 一 依 據 ， 有 違  01

            證 據 法 則 。 � 法 醫 蕭 開 平 屬 鑑 定 證 人 ， 第 一 審 僅 以 鑑 定 人 身  02

            分 令 具 結 ， 其 所 為 證 詞 無 證 據 能 力 。 � 原 判 決 關 於 樊 豪 之 分  03

            工 情 形 ， 事 實 與 理 由 之 記 載 歧 異 ， 就 其 客 觀 上 如 何 預 見 薛 貞  04

            國 死 亡 結 果 、 與 其 他 共 同 被 告 如 何 有 犯 意 聯 絡 均 未 敘 明 ， 有  05

           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， 對 於 樊 豪 之 第 二 審 上 訴 有 無 理 由 ， 未 予 論  06

            斷 ， 並 有 已 受 請 求 事 項 未 予 判 決 之 違 法 。 � 原 判 決 未 變 更 起  07

            訴 法 條 ， 新 舊 法 比 較 之 論 述 矛 盾 ， 且 未 適 用 較 有 利 之 修 正 後  08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283條 規 定 ， 適 用 法 規 均 有 違 誤 。  09

          � 葉 品 成 部 分 ： � 原 判 決 認 定 其 及 辯 護 人 對 卷 內 傳 聞 證 據 同 意  10

            作 為 證 據 ， 與 卷 證 不 符 。 � 法 醫 蕭 開 平 屬 鑑 定 證 人 ， 第 一 審  11

            僅 以 鑑 定 人 身 分 令 具 結 ， 其 所 為 證 詞 無 證 據 能 力 。 � 原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於 犯 罪 事 實 未 記 載 吳 元 德 等 28人 有 何 在 場 助 勢 之 行 為 ， 且 未  13

            認 定 渠 等 成 立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罪 ， 亦 有 矛 盾 。 � 「 衝 突 三  14

            」 之 發 生 非 葉 品 成 所 能 預 料 ， 原 判 決 未 說 明 如 何 認 定 其 於 夜  15

            店 聚 集 時 即 有 傷 害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對 其 有 利 之 證 據 亦 未 說 明 不  16

            可 採 之 理 由 ， 且 未 調 查 薛 貞 國 死 亡 是 否 因 許 淳 凱 逾 越 犯 意 持  17

            紅 龍 柱 （ 即 伸 縮 圍 欄 柱 ） 重 擊 頭 部 所 致 ， 有 理 由 欠 備 、 調 查  18

            未 盡 之 違 失 。 � 本 案 被 告 均 屬 事 前 約 定 到 場 ， 非 處 於 隨 時 可  19

            以 增 加 之 狀 態 ， 無 從 以 聚 眾 鬥 毆 論 擬 ， 且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 283  20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， 原 判 決 適 用 修 正 前 規 定 ， 有 適 用 法 則  21

           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� 原 審 就 附 表 編 號 37、 41、 42、 43所 載 林 立 凡  22

            、 Ｘ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之 分 工 情 形 ， 未 予 訊 問 ， 有 礙 葉 品  23

            成 防 禦 權 之 行 使 ， 對 於 葉 品 成 第 二 審 上 訴 有 無 理 由 ， 疏 未 說  24

            明 ， 並 有 已 受 請 求 事 項 未 予 判 決 之 違 法 。 � 原 判 決 就 有 利 葉  25

            品 成 之 量 刑 審 酌 事 項 未 予 調 查 、 斟 酌 ， 亦 未 說 明 葉 品 成 所 有  26

            之 行 動 電 話 如 何 係 供 犯 罪 所 用 ， 逕 宣 告 沒 收 ， 於 法 不 合 。  27

          � 張 繼 誠 部 分 ： � 其 與 共 同 被 告 均 不 相 識 ， 且 無 攻 擊 薛 貞 國 之  28

            行 為 分 擔 ， 非 在 場 參 與 鬥 毆 之 人 ， 至 多 僅 成 立 在 場 助 勢 或 �  29

            通 傷 害 罪 ， 原 判 決 逕 認 其 為 聚 眾 鬥 毆 之 共 同 正 犯 ， 有 不 依 證  30

            據 認 定 事 實 之 違 法 。 � 薛 貞 國 非 在 場 參 與 鬥 毆 之 人 ， 本 件 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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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非 適 用 修 正 前 後 刑 法 第  283條 之 規 定 。 � 原 判 決 之 量 刑 未 充  01

            分 考 量 犯 罪 所 生 之 危 險 或 損 害 ， 有 失 允 當 。  02

          � 劉 瀚 陽 部 分 ： � 原 判 決 未 具 體 說 明 其 實 行 之 基 本 犯 罪 行 為 ，  03

            ， 且 依 當 時 情 形 以 觀 ， 其 行 為 應 係 多 數 人 推 擠 下 之 反 射 動 作  04

            ， 非 故 意 為 之 ， 與 薛 貞 國 死 亡 不 具 因 果 關 係 ， 原 判 決 就 其 有  05

            何 傷 害 之 犯 意 聯 絡 、 對 薛 貞 國 死 亡 如 何 得 以 預 見 ， 全 無 說 明  06

            ，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�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 283條 僅 係 文 字 調 整  07

            、 刪 減 ， 非 實 質 內 容 修 正 ， 無 新 舊 法 比 較 之 必 要 ， 應 逕 行 適  08

            用 修 正 後 法 律 ， 原 判 決 適 用 修 正 前 規 定 ， 顯 非 適 法 。 � 原 審  09

            民 國 110年 3月 22日 審 判 筆 錄 未 經 審 判 長 簽 名 ， 所 踐 行 之 訴 訟  10

            程 序 並 非 適 法 。  11

          � 王 思 凱 部 分 ： � 法 醫 蕭 開 平 屬 鑑 定 證 人 ， 第 一 審 僅 以 鑑 定 人  12

            身 分 令 具 結 ， 其 所 為 證 詞 無 證 據 能 力 。 � 原 判 決 認 定 王 思 凱  13

            與 同 案 被 告 具 犯 意 聯 絡 及 其 形 成 時 點 ， 其 事 實 與 理 由 記 載 矛  14

            盾 ， 並 與 卷 存 證 據 不 符 ， 且 依 監 視 器 勘 驗 結 果 ， 王 思 凱 高 舉  15

            之 紅 龍 柱 未 觸 及 薛 貞 國 ， 如 何 認 定 與 薛 貞 國 死 亡 有 因 果 關 係  16

            ， 原 判 決 未 為 必 要 之 論 斷 ， 實 屬 理 由 欠 備 。 � 刑 法 第  283條  17

            修 正 後 ， 僅 適 用 同 法 第 277條 第 2項 對 被 告 較 為 有 利 ， 原 判 決  18

            適 用 修 正 前 規 定 ， 法 則 適 用 有 誤 。 � 第 一 審 判 決 已 就 王 思 凱  19

            持 紅 龍 柱 揮 擊 行 為 充 分 評 價 ， 原 判 決 復 以 之 為 不 利 之 量 刑 因  20

            素 ， 有 違 雙 重 評 價 禁 止 原 則 。  21

        四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5立 法 意 旨 ， 在 於 確 認 當 事 人 對 於 傳 聞  22

            證 據 有 處 分 權 ， 同 意 或 擬 制 同 意 傳 聞 證 據 可 作 為 證 據 ， 屬 於  23

            證 據 傳 聞 性 之 解 除 行 為 。 法 院 於 審 查 各 該 傳 聞 證 據 是 否 有 類  24

            如 該 條 立 法 理 由 所 指 欠 缺 適 當 性 之 情 形 （ 即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 25

            ， 或 該 證 據 係 違 法 取 得 等 ） 後 ， 如 認 皆 無 類 此 情 形 ， 而 認 為  26

            適 當 時 ， 因 無 損 於 被 告 訴 訟 防 禦 權 ， 於 判 決 理 由 內 僅 須 說 明  27

            其 審 查 之 總 括 結 論 即 可 ， 要 無 就 各 該 傳 聞 證 據 製 作 當 時 之 過  28

            程 、 內 容 、 功 能 等 ， 逐 一 敘 明 如 何 審 酌 之 必 要 。 依 原 審 筆 錄  29

            記 載 ，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葉 品 成 對 於 原 判 決 所 引 用 被 告 以 外  30

           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俱 稱 「 請 辯 護 人 幫 我 回 答 」 ， 曾 威 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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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葉 品 成 之 辯 護 人 泛 謂 「 不 爭 執 」 證 據 能 力 ， 劉 芯 彤 之 辯 護  01

            人 僅 言 「 待 閱 卷 完 後 表 示 意 見 」 ， 樊 豪 因 未 到 庭 ， 其 辯 護 人  02

            稱 「 待 與 被 告 討 論 / 確 認 後 再 表 示 意 見 」 （ 見 更 一 審 卷 � 第  03

            191、 227頁 ， 卷 � 第  101、 102、 137、 138、 153頁 ， 卷 � 第  04

            442、 478頁 ） ， 參 之 選 任 辯 護 人 具 有 法 律 之 專 業 知 能 ， 協 助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等 人 行 使 其 防 禦 權 ， 本 即 熟 知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  06

            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於 實 質 知 悉 所 載 傳 聞 證 據 內 容 後 ， 猶  07

            始 終 未 對 其 證 據 能 力 有 所 爭 執 ，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樊 豪 、 葉  08

            品 成 對 於 辯 護 人 關 於 證 據 能 力 之 陳 述 ， 亦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 09

            前 為 任 何 保 留 或 異 議 ， 原 判 決 審 酌 該 等 傳 聞 證 據 作 成 時 之 情  10

           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， 乃 依 前 揭 規 定 扼 要 說 明 屬 適 格 證 據 之 理 由 ，  11

            除 將 渠 等 「 不 爭 執 」 誤 植 為 「 同 意 」 ， 及 未 載 明 援 引 刑 事 訴  12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159條 之 5之 項 次 而 有 瑕 疵 外 ， 其 結 論 並 無 不 當 ， 無 曾  13

           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所 指 採 證 違 法 、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 14

            之 違 誤 。  15

        五 、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、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證 明 力 之 判 斷 ， 俱 屬 事 實 審  16

           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此 項 職 權 之 行 使 ， 倘 不 違 背 客 觀 存 在 之 經 驗 法  17

            則 或 論 理 法 則 ， 即 不 違 法 ， 觀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5條 第 1項 規  18

            定 甚 明 ， 自 無 許 當 事 人 任 憑 主 觀 妄 指 為 違 法 ， 而 資 為 合 法 之  19

           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又 加 重 結 果 犯 對 於 加 重 結 果 之 發 生 ， 並 無  20

            主 觀 上 之 犯 意 可 言 。 從 而 共 同 正 犯 所 引 起 之 加 重 結 果 ， 應 否  21

            負 加 重 結 果 之 全 部 刑 責 ， 端 視 其 就 此 加 重 結 果 之 發 生 ， 於 客  22

            觀 情 形 能 否 預 見 ， 而 非 以 各 共 同 正 犯 之 間 ， 主 觀 上 對 於 加 重  23

            結 果 之 發 生 ， 有 無 犯 意 之 聯 絡 為 斷 。 是 以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之 罪  24

            ， 係 因 犯 傷 害 罪 致 發 生 死 亡 結 果 而 為 加 重 其 刑 之 規 定 ， 依 刑  25

            法 第 17條 之 規 定 ， 固 以 行 為 人 能 預 見 其 結 果 發 生 時 ， 始 得 適  26

            用 ， 但 傷 害 行 為 足 以 引 起 死 亡 之 結 果 ， 如 在 通 常 觀 念 上 不 得  27

            謂 無 預 見 之 可 能 ， 則 行 為 人 對 於 被 害 人 之 因 傷 致 死 ， 即 不 能  28

            不 負 責 任 。  29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係 綜 合 全 案 證 據 資 料 ， 本 於 調 查 所 得 ， 憑 以 判 斷 認 定  30

            ：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前 因 與 所 示 夜 店 安 管 人 員 衝 突 而 心 有 不 甘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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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乃 透 過 蕭 叡 鴻 以 通 訊 軟 體 、 電 話 聯 絡 等 方 式 ， 直 接 或 輾 轉  01

            糾 集 王 俊 傑 、 張 昱 謙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張 繼 誠 、 劉 瀚 陽 、 王  02

            思 凱 等 70餘 人 （ 其 中 周 譽 騰 等 61人 、 少 年 王 ○ 傑 經 判 處 罪 刑  03

            確 定 ， 陳 致 霖 〈 已 歿 〉 經 判 決 不 受 理 確 定 ， 少 年 劉 ○ 愷 、 甘  04

            ○ 維 、 周 ○ 甫 、 謝 ○ 鎧 〈 以 上 名 字 、 年 籍 詳 卷 〉 經 裁 定 付 保  05

            護 管 束 確 定 ） 於 所 示 時 間 ， 以 所 載 方 式 集 結 至 該 夜 店 理 論 尋  06

            釁 ， 於 聚 集 多 數 人 且 隨 時 可 增 加 狀 態 下 ， 與 夜 店 安 管 人 員 楊  07

            文 政 、 陸 韋 皓 、 李 家 信 及 到 場 處 理 之 警 員 莊 瑞 源 、 薛 貞 國 發  08

            生 三 波 肢 體 衝 突 （ 即 所 載 「 衝 突 一 」 、 「 衝 突 二 」 、 「 衝 突  09

            三 」 ） ， 並 以 附 表 所 列 分 工 情 形 毆 打 、 攻 擊 安 管 人 員 及 警 員  10

            ， 致 薛 貞 國 傷 重 死 亡 ， 曾 威 豪 等 9 人 相 關 所 為 均 該 當 修 正 前  11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283 條 後 段 、 第 277條 第 2項 前 段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致 人 於  12

            死 罪 構 成 要 件 等 各 情 ， 已 逐 一 論 列 剖 明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。 並 說  13

            明 ： �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均 知 蕭 叡 鴻 糾 眾 到 場 係 為 曾 威 豪 撐 腰  14

            、 出 氣 ， 且 「 衝 突 二 」 肇 因 於 劉 芯 彤 指 認 並 質 疑 楊 文 政 ， 「  15

            衝 突 三 」 之 發 生 係 曾 威 豪 舉 手 前 揮 、 身 體 驟 然 趨 前 、 點 頭 ，  16

            群 眾 即 騷 動 、 推 擠 ， 並 動 手 毆 打 薛 貞 國 等 人 ， 顯 然 在 場 群 眾  17

            係 以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蕭 叡 鴻 為 中 心 ， 目 標 一 致 ， 而 曾 威 豪  18

            、 劉 芯 彤 對 渠 等 引 起 之 衝 突 ， 在 場 圍 觀 、 未 為 任 何 勸 阻 ， 任  19

            憑 眾 人 群 毆 薛 貞 國 ； 王 俊 傑 、 張 昱 謙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張 繼  20

            誠 、 劉 瀚 陽 、 王 思 凱 則 分 別 有 附 表 編 號 14、 17、 21、 22、 26  21

            、 27、 28所 示 推 擠 、 拉 扯 ， 徒 手 或 持 甩 棍 、 棍 狀 物 、 紅 龍 柱  22

            等 物 攻 擊 薛 貞 國 或 安 管 人 員 ， 所 為 非 僅 止 於 在 場 助 勢 ， 均 有  23

           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之 故 意 及 犯 意 聯 絡 ； � 曾 威 豪 等 9 人 主 觀 上 雖  24

            無 致 薛 貞 國 於 死 之 故 意 ， 然 客 觀 上 應 能 預 見 現 場 聚 集 數 十 人  25

            ， 多 為 血 氣 方 剛 之 年 輕 人 ， 其 中 更 有 人 持 紅 龍 柱 等 器 械 ， 在  26

            雙 方 人 數 懸 殊 、 群 情 激 動 、 喧 囂 混 亂 中 群 毆 ， 難 以 控 制 攻 擊  27

            部 位 及 力 道 之 情 形 下 ， 可 能 造 成 對 方 因 傷 勢 嚴 重 而 發 生 死 亡  28

            之 結 果 ， 而 薛 貞 國 在 場 遭 攻 擊 傷 重 死 亡 ， 無 論 王 俊 傑 、 張 昱  29

            謙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張 繼 誠 、 劉 瀚 陽 、 王 思 凱 在 場 係 攻 擊 薛  30

            貞 國 或 安 管 人 員 ， 各 自 所 為 是 否 致 薛 貞 國 受 傷 ， 或 曾 威 豪 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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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劉 芯 彤 雖 未 親 自 毆 擊 薛 貞 國 ， 然 均 有 互 相 利 用 其 他 共 同 正 犯  01

            群 毆 薛 貞 國 之 行 為 ， 以 達 共 同 傷 害 薛 貞 國 之 同 一 目 的 ， 其 等  02

            非 僅 就 自 己 實 行 之 行 為 負 其 責 任 ， 仍 應 在 傷 害 犯 意 聯 絡 之 範  03

            圍 內 ， 對 於 他 共 同 正 犯 所 實 行 之 行 為 引 致 薛 貞 國 死 亡 之 結 果  04

            共 同 負 責 ， 無 分 別 何 部 分 之 傷 ， 孰 為 下 手 之 人 為 必 要 等 情 ，  05

            其 審 酌 之 依 憑 及 判 斷 之 理 由 。 對 於 檢 察 官 主 張 曾 威 豪 等 9 人  06

            涉 犯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135條 妨 害 公 務 罪 嫌 、 第 136條 聚 眾 妨 害 公  07

            務 罪 嫌 ， 暨 應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 08

            前 段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， 均 屬 無 據 ， 併 依 調 查 所 得 證 據 論 駁 明 白  09

            。 凡 此 ， 概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合 法 行 使 ， 核 其 各 論 斷 說  10

            明 ， 衡 諸 經 驗 及 論 理 等 證 據 法 則 俱 屬 無 違 ， 無 檢 察 官 或 曾 威  11

            豪 等 9 人 所 指 未 憑 證 據 認 定 事 實 、 判 決 理 由 欠 備 或 矛 盾 、 適  12

            用 法 則 不 當 、 調 查 職 責 未 盡 等 違 法 可 言 。 又 ：  13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之 自 白 ， 固 不 得 作 為 有 罪 判 決 之 唯 一 證 據 ， 仍 應 調 查  14

             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， 以 確 保 其 陳 述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始 能 採 為 被 告  15

              犯 罪 之 證 據 。 然 所 謂 補 強 證 據 ， 並 非 以 證 明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 16

              之 全 部 事 實 為 必 要 ， 倘 其 得 以 佐 證 被 告 之 自 白 或 陳 述 者 所  17

              述 不 利 被 告 之 犯 罪 情 節 非 屬 虛 構 ， 而 能 予 保 障 其 陳 述 之 憑  18

              信 性 者 ， 即 已 充 足 。 原 判 決 認 定 樊 豪 有 犯 罪 事 實 所 示 聚 眾  19

              鬥 毆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犯 行 ， 已 記 明 依 憑 樊 豪 於 警 偵 （ 詢 ） 訊  20

              、 第 一 審 坦 承 「 持 甩 棍 打 安 管 」 之 供 述 ， 勾 稽 現 場 監 視 光  21

              碟 勘 驗 結 果 、 畫 面 擷 圖 ， 及 所 列 其 他 證 據 而 為 認 定 ， 既 非  22

              僅 憑 樊 豪 該 部 分 自 白 為 論 罪 之 唯 一 證 據 ， 且 綜 合 調 查 所 得  23

              之 各 直 接 、 間 接 證 據 而 為 其 有 上 開 犯 行 之 論 斷 ， 另 本 於 證  24

              據 取 捨 之 職 權 行 使 ， 對 其 餘 共 犯 未 證 稱 目 睹 樊 豪 攻 擊 安 管  25

              、 安 管 （ 李 家 信 、 陸 韋 皓 、 楊 文 政 ） 所 受 傷 勢 與 樊 豪 供 承  26

              毆 打 「 手 臂 」 部 位 未 盡 相 符 等 節 ， 何 以 不 足 為 樊 豪 有 利 認  27

              定 ， 無 礙 其 上 開 自 白 與 事 實 相 符 之 認 定 ， 亦 於 理 由 內 詳 加  28

              析 論 ， 無 樊 豪 所 指 採 證 違 背 證 據 法 則 之 不 當 。  29

            �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10條 第 2款 規 定 ， 有 罪 之 判 決 書 ， 對 於 被 告  30

              有 利 之 證 據 不 採 納 者 ， 固 應 說 明 其 理 由 。 惟 其 所 謂 對 於 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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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告 有 利 之 證 據 ， 係 指 該 證 據 客 觀 上 對 論 罪 科 刑 有 所 影 響 ，  01

              且 於 被 告 有 利 ， 具 有 證 據 評 價 之 必 要 性 者 而 言 。 倘 該 證 據  02

              客 觀 上 對 論 罪 科 刑 並 無 影 響 ， 既 無 為 證 據 評 價 之 必 要 ， 縱  03

              未 在 判 決 理 由 內 加 以 說 明 ， 亦 僅 係 行 文 簡 略 而 已 ， 要 難 指  04

              為 違 法 。  05

  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就 相 關 事 證 詳 加 調 查 論 列 ， 已 記 明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 06

              、 葉 品 成 所 為 已 該 當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之 要 件 ， 參 酌  07

              卷 內 其 他 證 據 佐 證 不 虛 之 理 由 ， 以 事 證 明 確 ， 因 認 渠 等 其  08

              餘 辯 解 或 主 張 之 證 據 ， 與 上 開 犯 行 之 認 定 不 具 關 連 性 ， 縱  09

              未 同 時 說 明 與 判 決 本 旨 不 生 影 響 之 證 言 或 證 據 如 何 不 足 為  10

              其 等 有 利 之 認 定 ， 究 屬 事 實 審 法 院 本 於 判 斷 之 職 權 ， 而 為  11

              證 據 取 捨 之 當 然 結 果 ， 仍 於 犯 罪 事 實 之 判 斷 不 生 影 響 ， 尚  12

              難 據 此 謂 原 判 決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再 者 ， 法 院 對 於 被 告  13

              否 認 犯 罪 所 為 各 項 有 利 之 辯 解 ， 僅 須 將 法 律 上 阻 卻 犯 罪 成  14

              立 及 應 為 刑 之 減 免 等 原 因 事 實 之 主 張 予 以 論 列 即 可 ， 其 他  15

              與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無 關 之 單 純 事 實 之 爭 辯 及 憑 持 己 意 所 為 質  16

              疑 ， 原 判 決 縱 未 逐 一 判 斷 及 說 明 ， 並 非 理 由 不 備 ， 不 得 任  17

              意 指 為 違 法 。 原 判 決 已 剖 析 曾 威 豪 等  9人 與 其 餘 附 表 所 示  18

              各 人 ， 有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且 客 觀 上 能 預 見 薛 貞  19

              國 傷 重 死 亡 之 論 證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縱 就 曾 威 豪 等  9人 憑 持 己  20

              意 之 其 餘 爭 執 或 質 疑 ， 未 逐 一 說 明 不 採 之 理 由 ， 尚 與 理 由  21

              欠 備 之 違 法 情 形 有 別 ， 不 能 指 為 違 法 。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 22

             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劉 瀚 陽 、 王 思 凱 上 訴 意 旨 猶 執 其 等 欠 缺 傷  23

              害 之 故 意 或 犯 意 聯 絡 、 對 薛 貞 國 死 亡 客 觀 上 未 預 見 或 無 因  24

              果 關 係 等 陳 詞 否 認 犯 罪 ， 並 謂 原 判 決 未 說 明 有 利 於 渠 等 之  25

              證 據 或 辯 詞 何 以 不 足 採 信 之 理 由 等 前 情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，  26

              係 對 於 原 判 決 已 說 明 論 駁 之 事 項 及 屬 原 審 採 證 認 事 職 權 之  27

              適 法 行 使 ， 或 就 與 犯 罪 構 成 事 實 無 關 之 枝 節 問 題 ， 或 就 無  28

              礙 於 判 決 本 旨 判 斷 之 事 項 ， 任 憑 己 意 斷 章 取 義 ， 或 持 憑 己  29

              見 率 為 不 同 評 價 ， 且 重 為 事 實 之 爭 執 ，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30

  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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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�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 283條 所 謂 聚 眾 鬥 毆 ， 係 指 參 與 鬥 毆 之 多 數  01

              人 ， 有 隨 時 可 以 增 加 之 狀 況 者 而 言 ， 至 於 聚 眾 鬥 毆 之 動 機  02

              、 目 的 為 何 ， 要 非 所 問 。 本 件 原 判 決 已 於 犯 罪 事 實 記 載 及  03

              理 由 說 明 ， 蕭 叡 鴻 係 以 「 微 信 」 通 訊 軟 體 在 人 數 不 詳 之 「  04

              中 山 好 青 年 」 群 組 內 留 言 號 召 ， 並 分 以 「 微 信 」 傳 送 訊 息  05

              、 電 聯 及 當 面 告 知 或 輾 轉 通 知 等 方 式 ， 糾 集 人 群 於 大 佳 河  06

              濱 公 園 聚 合 ， 或 自 行 前 往 夜 店 會 合 ， 總 計 至 夜 店 尋 釁 之 人  07

              數 高 達 70餘 人 ， 除 附 表 所 示 下 手 之 40餘 人 外 ， 尚 有 集 結 前  08

              往 ， 在 場 助 勢 而 未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之 吳 元 德 等 逾 28人 ， 是 依  09

              現 場 狀 況 ， 參 與 鬥 毆 之 人 隨 時 可 以 增 加 等 旨 ， 所 為 論 斷 與  10

              卷 存 訴 訟 資 料 並 無 不 合 ， 依 所 確 認 之 事 實 ， 論 以 聚 眾 鬥 毆  11

             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， 並 無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葉 品 成 上 訴 意 旨 所  12

              指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誤 。 至 於 本 院 20年 非 字 第  114號 （ 原 ） 刑  13

              事 判 例 固 謂 ： 「 若 因 臨 時 口 角 發 生 鬥 毆 ， 即 與 事 前 以 鬥 毆  14

              之 意 思 而 聚 眾 者 有 別 。 」 然 因 該 則 判 例 無 裁 判 全 文 可 資 參  15

              考 ， 依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57條 之 1第 1項 規 定 ， 應 停 止 適 用 。 曾  16

              威 豪 、 葉 品 成 上 訴 意 旨 猶 執 該 已 失 效 之 判 例 ， 認 聚 眾 鬥 毆  17

              罪 應 以 行 為 人 自 始 基 於 鬥 毆 之 目 的 而 聚 眾 始 足 當 之 云 云 ，  18

              自 非 有 據 。  19

            � 原 判 決 就 曾 威 豪 等  9人 就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犯 行 ， 與 附 表 所 示  20

              蕭 叡 鴻 等 人 間 ， 如 何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就 本 件 傷 害  21

              犯 行 應 成 立 共 同 正 犯 ， 已 依 調 查 所 得 論 證 明 白 ， 所 為 說 明  22

              ， 並 無 不 合 。 曾 威 豪 等  9人 既 本 諸 自 己 犯 罪 之 意 思 ， 參 與  23

             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之 構 成 要 件 行 為 ， 縱 僅 參 與 其 中 部 分 行 為 ，  24

              亦 屬 其 等 間 分 工 行 為 ， 無 礙 須 就 全 部 犯 罪 事 實 共 同 負 責 ，  25

              論 以 上 開 罪 名 之 共 同 正 犯 ， 其 法 律 之 適 用 ， 洵 無 違 誤 。 又  26

              曾 威 豪 等  9人 就 相 關 犯 行 ， 既 係 參 與 分 擔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行  27

              為 之 人 ， 而 成 立 實 行 共 同 正 犯 ， 原 判 決 對 於 其 事 前 究 於 何  28

              時 或 如 何 與 其 他 成 員 謀 議 ， 及 如 何 謀 議 、 動 機 為 何 等 非 待  29

              證 事 項 ， 縱 未 特 予 說 明 ， 亦 無 礙 判 決 本 旨 之 判 斷 ， 究 與 判  30

             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有 間 。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樊 豪 此 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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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分 指 摘 殊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01

            � 原 判 決 已 說 明 林 立 凡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接 獲 集 結 通 知 後  02

              ， 分 別 先 行 前 往 大 佳 河 濱 公 園 集 合 ， 或 直 接 至 夜 店 會 合 ，  03

              於 「 衝 突 三 」 發 生 時 ， 各 以 附 表 編 號 37、 42、 43所 載 分 工  04

              行 為 參 與 鬥 毆 ， 因 認 曾 威 豪 等  9人 就 其 等 各 自 參 與 之 犯 行  05

              ， 與 林 立 凡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等 附 表 所 載 之 人 ， 共 同 基  06

              於 傷 害 之 犯 意 ， 相 互 分 擔 部 分 犯 行 ， 均 屬 共 同 正 犯 。 原 審  07

              縱 未 提 示 林 立 凡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相 關 犯 罪 資 料 並 詳 細  08

              說 明 渠 等 與 其 餘 各 被 告 間 ， 如 何 為 犯 意 聯 絡 併 分 擔 實 行 ，  09

              然 依 卷 附 證 據 資 料 及 現 場 監 視 錄 影 畫 面 勘 驗 結 果 ， 亦 足 以  10

              認 定 林 立 凡 、 肯 梅 哈 許 、 陳 柏 元 上 開 共 犯 行 為 ， 自 無 礙 判  11

              決 之 結 果 。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葉 品 成 此 部 分 指 摘 ， 均 非 合  12

             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13

            � 吳 元 德 等 28人 所 涉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 283條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 14

              在 場 助 勢 罪 ， 前 已 判 刑 確 定 ， 各 該 被 告 及 所 涉 犯 行 ， 非 原  15

              審 審 理 範 圍 ， 原 判 決 未 同 時 說 明 渠 等 何 以 不 構 成 下 手 實 施  16

              傷 害 罪 之 理 由 ， 於 曾 威 豪 等  9人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殊 無  17

              曾 威 豪 、 葉 品 成 所 指 理 由 矛 盾 或 不 備 之 違 誤 。  18

            �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135條 妨 害 公 務 罪 、 第 136條 聚 眾 妨 害 公 務 罪  19

              ， 行 為 人 主 觀 上 必 須 具 備 妨 害 公 務 之 故 意 ， 亦 即 行 為 人 對  20

             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之 客 觀 事 實 有 所 認 識 或 預 見 ， 進 而  21

              決 意 為 強 暴 、 脅 迫 行 為 ， 始 能 成 立 。 原 判 決 綜 合 案 內 事 證  22

              ， 以 薛 貞 國 及 莊 瑞 源 案 發 時 均 著 便 服 ， 無 從 自 外 觀 辨 識 渠  23

              等 為 執 行 職 務 之 警 察 ， 且 在 場 人 數 眾 多 ， 現 場 紛 亂 、 喧 囂  24

              吵 雜 ， 曾 威 豪 等 9人 自 薛 貞 國 進 入 所 載 ATT4FUN大 廳 至 「 衝  25

              突 三 」 發 生 過 程 中 ， 並 非 始 終 緊 鄰 薛 貞 國 ， 未 必 能 聽 聞 薛  26

              貞 國 或 他 人 對 話 內 容 ， 至 於 現 場 喊 稱 「 他 （ 薛 貞 國 ） 是 警  27

              察 」 者 ， 不 能 排 除 係 夜 店 安 管 人 員 為 使 群 眾 知 悉 薛 貞 國 具  28

              警 察 身 分 而 停 止 毆 打 所 言 ， 但 此 際 薛 貞 國 已 遭 毆 打 傷 重 倒  29

              地 ， 難 以 確 認 曾 威 豪 等  9人 聽 聞 「 他 是 警 察 」 後 ， 猶 執 意  30

              傷 害 薛 貞 國 ， 無 從 遽 認 曾 威 豪 等  9人 對 薛 貞 國 係 依 法 執 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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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職 務 之 公 務 員 有 所 認 識 ， 欠 缺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 135條 妨 害 公  01

              務 罪 、 第  136條 聚 眾 妨 害 公 務 罪 之 主 觀 犯 意 ， 無 從 以 該 罪  02

              名 相 繩 等 旨 ， 已 說 明 所 憑 ， 無 違 法 可 指 。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 03

              ， 仍 執 陳 詞 ， 謂 曾 威 豪 等  9人 涉 犯 上 開 妨 害 公 務 罪 嫌 ， 顯  04

              屬 無 據 。  05

            �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所 定 之 加  06

              重 處 罰 ， 固 不 以 該 成 年 人 明 知 所 教 唆 、 幫 助 、 利 用 、 共 同  07

              實 施 （ 實 行 ） 犯 罪 之 人 為 兒 童 及 少 年 為 必 要 ， 但 仍 須 證 明  08

              該 成 年 人 有 教 唆 、 幫 助 、 利 用 兒 童 及 少 年 或 與 之 共 同 實 施  09

              （ 實 行 ） 犯 罪 之 不 確 定 故 意 ， 始 足 當 之 。 原 判 決 就 何 以 不  10

              能 證 明 曾 威 豪 等  9人 於 行 為 時 明 知 或 預 見 所 涉 犯 行 有 少 年  11

              參 與 ， 無 從 以 上 開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， 已 詳 載 所 憑 依 據 及 理 由  12

              ， 核 無 不 當 ， 難 認 有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違 法 可 言 。  13

        六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309條 規 定 「 有 罪 之 判 決 書 ， 應 於 主 文 內 載 明  14

            所 犯 之 罪 」 ， 至 於 罪 名 應 如 何 記 載 ， 法 無 明 文 ， 基 於 簡 化 裁  15

            判 之 趨 勢 ， 宜 以 簡 明 為 要 ， 縱 未 照 錄 法 條 之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全  16

            文 ， 而 僅 記 載 簡 化 後 之 罪 名 ， 倘 已 適 合 顯 示 判 決 論 處 之 罪 ，  17

            能 與 其 他 罪 名 區 別 ， 且 符 合 事 實 及 理 由 之 論 斷 者 ， 即 不 得 謂  18

            為 違 法 。 原 判 決 主 文 記 載 「 共 同 犯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罪 」 ，  19

            雖 未 載 明 「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」 之 行 為 態 樣 ， 但 已 足 顯 示 該 判 決  20

            論 處 之 罪 ， 且 符 合 事 實 及 理 由 之 論 斷 ， 即 無 違 法 。 劉 芯 彤 上  21

            訴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主 文 不 當 ， 同 非 合 法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理 由 。  22

        七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為 擔 保 證 人 、 鑑 定 人 陳 述 或 判 斷 意 見 之 真 正 ， 特  23

            設 具 結 制 度 ， 然 因 2 者 目 的 不 同 ， 對 於 證 人 之 陳 述 ， 係 求 其  24

            真 實 可 信 ， 而 對 於 鑑 定 人 之 鑑 定 ， 則 重 在 公 正 誠 實 ， 故 兩 者  25

            應 具 結 之 結 文 內 容 有 別 。 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10 條 規 定 之 鑑 定  26

            證 人 ， 乃 法 院 或 檢 察 官 所 指 定 ， 就 特 別 知 識 ， 得 知 已 往 事 實  27

            ， 陳 述 其 所 知 之 第 三 人 。 鑑 定 證 人 ， 雖 兼 具 證 人 與 鑑 定 人 二  28

            種 身 分 ， 然 所 陳 述 者 ， 既 係 已 往 見 聞 經 過 之 事 實 ， 且 具 有 不  29

            可 替 代 性 ， 自 不 失 為 證 人 ， 適 用 關 於 人 證 之 規 定 ； 惟 如 所 陳  30

            述 者 或 併 在 使 依 特 別 知 識 ， 就 所 觀 察 之 現 在 事 實 報 告 其 判 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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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意 見 ， 仍 為 鑑 定 人 。 於 此 ， 應 分 別 情 形 命 具 證 人 結 文 ， 或  01

            加 具 鑑 定 人 結 文 。  02

            卷 查 ，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所 （ 下 稱 法 醫 研 究 所 ） 法 醫 蕭 開 平 於  03

            第 一 審 法 院 就 薛 貞 國 之 致 死 原 因 所 為 陳 述 ， 係 屬 其 專 業 知 識  04

            領 域 範 疇 ， 此 部 分 屬 鑑 定 性 質 ， 第 一 審 法 院 命 其 踐 行 鑑 定 人  05

            具 結 程 序 ， 並 無 不 合 ， 但 其 關 於 解 剖 薛 貞 國 所 見 傷 勢 之 證 詞  06

            ， 係 依 憑 其 特 別 知 識 經 驗 而 陳 述 ， 則 屬 鑑 定 證 人 之 性 質 ， 第  07

            一 審 法 院 未 命 加 具 證 人 結 文 （ 見 第 一 審 矚 重 訴 字 第  3號 卷 �  08

            第 172至 177頁 、 第  179頁 ） ， 原 判 決 同 時 採 用 此 部 分 未 經 合  09

            法 具 結 之 證 詞 ， 作 為 認 定 曾 威 豪 等  9人 犯 罪 之 證 據 之 一 ， 雖  10

            有 未 洽 ， 惟 本 件 縱 除 去 蕭 開 平 此 部 分 證 詞 ， 原 判 決 依 憑 卷 附  11

          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驗 報 告 書 、 相 驗 報 告 書 、 法 醫 研 究 所  12

            解 剖 報 告 書 、 相 驗 屍 體 證 明 書 、 法 醫 解 剖 照 片 、 法 醫 研 究 所  13

            104年 10月 14日 法 醫 理 字 第 10440001370號 函 等 證 據 資 料 ， 已  14

            足 堪 認 定 薛 貞 國 確 有 犯 罪 事 實 所 載 之 傷 害 及 死 亡 結 果 ， 是 除  15

            去 蕭 開 平 於 第 一 審 以 鑑 定 證 人 身 分 所 為 之 證 述 ， 綜 合 其 他 證  16

            據 ， 仍 應 為 同 一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原 判 決 上 揭 採 證 上 之 瑕 疵 ， 並  17

            不 影 響 於 判 決 。 曾 威 豪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王 思 凱 執 此 提 起 第  18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， 尚 難 認 係 適 法 之 上 訴 理 由 。  19

        八 、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係 規 範 行 為 後 法 律 變 更 所 衍 生 新 舊 法 律 比 較  20

            適 用 之 準 據 法 ， 所 謂 行 為 後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， 包 括 構 成 要 件 之  21

            變 更 而 有 擴 張 或 限 縮 ， 或 法 定 刑 度 之 變 更 。 行 為 後 法 律 有 無  22

            變 更 ， 端 視 所 適 用 處 罰 之 成 罪 或 科 刑 條 件 之 實 質 內 容 ， 修 正  23

            前 後 法 律 所 定 要 件 有 無 不 同 而 斷 。 又 108年 5月 29日 修 正 前 刑  24

            法 第  283條 規 定 ： 「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者 ， 在 場 助 勢  25

            而 非 出 於 正 當 防 衛 之 人 ，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； 下 手 實 施 傷  26

            害 者 ， 仍 依 傷 害 各 條 之 規 定 處 斷 。 」 解 釋 上 ， 就 聚 眾 鬥 毆 致  27

           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， 依 參 與 程 度 之 不 同 ， 區 分 為 「 在 場 助 勢 」 及  28

            「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」 二 種 態 樣 ， 並 異 其 處 罰 ， 前 者 有 獨 立 構 成  29

            要 件 及 法 律 效 果 ， 後 者 則 尚 需 視 個 案 具 體 情 形 ， 分 別 適 用 同  30

            法 第 277條 第 2項 前 段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、 同 條 項 後 段 傷 害 致 重 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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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或 第 278條 第 2項 重 傷 致 人 於 死 等 罪 處 斷 ， 主 文 仍 諭 知 聚 眾 鬥  01

            毆 之 旨 ， 論 罪 條 文 則 併 引 用 本 條 及 傷 害 各 罪 條 文 。 嗣 刑 法 第  02

            283 條 修 正 為 ： 「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者 ， 在 場 助 勢 之  03

            人 ， 處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」 除 將 原 條 文 前 段 文 字 修 正 並 提  04

            高 其 法 定 刑 度 ， 另 刪 除 後 段 關 於 「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」 部 分 之 規  05

            定 。 其 立 法 說 明 � 載 稱 ： 「 本 罪 係 處 罰 單 純 在 場 助 勢 者 ， 若  06

            其 下 手 實 行 傷 害 行 為 ， 本 應 依 其 主 觀 犯 意 及 行 為 結 果 論 罪 。  07

            是 原 條 文 後 段 關 於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者 ， 仍 依 傷 害 各 條 之 規 定 處  08

            斷 之 規 定 並 無 實 益 ， 爰 予 刪 除 。 」 即 修 法 後 聚 眾 鬥 毆 罪 僅 存  09

            「 在 場 助 勢 」 之 態 樣 ， 至 於 「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」 者 ， 逕 依 其 主  10

            觀 犯 意 及 行 為 結 果 論 罪 ， 無 須 審 究 是 否 符 合 「 聚 眾 鬥 毆 」 要  11

            件 ， 主 文 自 無 庸 諭 知 聚 眾 鬥 毆 之 旨 ， 論 罪 法 條 則 逕 引 用 傷 害  12

            各 罪 。 足 見 關 於 聚 眾 鬥 毆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其 下 手 實 施 傷 害 者  13

            ， 修 法 前 後 之 構 成 要 件 、 罪 名 及 適 用 法 條 未 盡 相 同 ， 難 認 屬  14

            單 純 文 字 修 正 、 條 次 移 列 ， 或 原 有 實 務 見 解 或 法 理 之 明 文 化  15

            。 又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3 條 文 所 定 「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」 ， 固 乃  16

            客 觀 處 罰 條 件 ， 行 為 人 只 需 有 聚 眾 鬥 毆 在 場 助 勢 或 下 手 實 施  17

            傷 害 事 實 之 認 識 即 足 ， 並 不 需 對 致 人 死 亡 之 事 實 有 所 認 識 。  18

            至 於 同 法 第 17條 之 規 定 ， 加 重 結 果 犯 以 行 為 人 能 預 見 其 結 果  19

            之 發 生 為 其 要 件 ， 所 謂 能 預 見 ， 乃 指 客 觀 情 形 而 言 ， 與 行 為  20

            人 主 觀 上 有 無 預 見 之 情 形 不 同 。 故 不 論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83 條  21

            之 「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」 ， 或 傷 害 罪 之 （ 死 亡 或 重 傷 ） 加 重 結  22

            果 ， 俱 不 以 行 為 人 主 觀 上 有 預 見 為 必 要 ， 自 難 謂 修 正 後 （ 即  23

            逕 行 適 用 刑 法 第 277條 第 2項 或 第 278條 第 2項 ） 之 規 定 ， 對 被  24

            告 較 為 有 利 。  25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因 認 上 開 修 正 屬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所 指 法 律 有 變 更 ， 且  26

            修 正 後 之 法 律 未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， 乃 適 用 修 正 前 第  283條 後 段  27

            、 第 277條 第 2項 聚 眾 鬥 毆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罪 論 處 ， 尚 非 全 然 無  28

            據 ， 縱 論 述 詳 略 有 別 ， 亦 無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 29

            、 張 繼 誠 、 劉 瀚 陽 、 王 思 凱 所 指 理 由 矛 盾 或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 30

            違 法 。 另 原 判 決 上 開 論 罪 法 條 及 罪 名 ， 與 起 訴 書 所 犯 法 條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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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記 載 雖 未 盡 一 致 ， 但 稽 之 原 審 筆 錄 所 載 ， 受 命 法 官 於 準 備 程  01

            序 、 審 判 長 於 審 判 程 序 均 已 告 知 相 關 罪 名 （ 見 更 一 審 卷 � 第  02

            95、 96頁 ， 卷 � 第 10、 11頁 ， 卷 � 第 245頁 ， 卷 � 第 223、 22  03

            4 頁 ， 卷 � 第 379、 380頁 ） ， 並 就 所 涉 上 揭 罪 名 之 構 成 要 件  04

            為 實 質 之 調 查 ， 賦 予 被 告 等 人 及 其 辯 護 人 充 分 辨 解 、 辯 護 之  05

            機 會 ， 渠 等 防 禦 權 已 獲 得 確 保 ， 縱 未 於 理 由 內 說 明 變 更 起 訴  06

            法 條 之 旨 並 引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0 條 規 定 ， 亦 無 礙 於 判 決 結  07

            果 ， 劉 芯 彤 、 樊 豪 執 此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， 亦 非 可 採 。  08

        九 、 第 一 審 判 決 後 ， 檢 察 官 及 曾 威 豪 僅 就 第 一 審 判 決 有 罪 部 分 提  09

            起 上 訴 ， 就 曾 威 豪 被 訴 （ 修 正 前 ） 傷 害 （ 趙 雲 景 ） 罪 嫌 諭 知  10

            公 訴 不 受 理 部 分 ， 因 未 據 上 訴 而 確 定 ， 稽 之 原 審 歷 次 筆 錄 所  11

            載 ， 亦 僅 就 曾 威 豪 有 罪 部 分 為 審 理 ， 該 不 受 理 部 分 非 原 審 審  12

            理 範 圍 。 乃 原 判 決 主 文 第 一 項 記 載 「 原 判 決 關 於 曾 威 豪 、 劉  13

            芯 彤 、 王 俊 傑 、 張 昱 謙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張 繼 誠 、 劉 瀚 陽 、  14

            王 思 凱 部 分 均 撤 銷 」 ， 將 第 一 審 判 決 上 開 已 確 定 部 分 一 併 撤  15

            銷 ， 固 有 違 失 ， 然 此 顯 係 文 字 誤 寫 ， 不 影 響 於 全 案 情 節 與 判  16

            決 本 旨 ， 非 不 得 由 原 審 以 裁 定 更 正 之 ， 無 曾 威 豪 所 指 未 受 請  17

            求 事 項 予 以 判 決 之 違 法 。  18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於 理 由 內 非 僅 就 檢 察 官 指 摘 第 一 審 就 曾 威 豪 等  9人 量  19

            刑 不 當 之 上 訴 理 由 為 論 斷 說 明 ， 就 曾 威 豪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否  20

            認 犯 行 之 上 訴 指 摘 事 項 ， 已 依 調 查 所 得 詳 加 論 述 指 駁 ， 核 實  21

            已 明 白 說 明 曾 威 豪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上 訴 求 為 無 罪 或 較 輕 罪 名  22

            之 諭 知 ， 並 無 理 由 之 旨 ， 縱 未 再 重 覆 說 明 其 上 訴 意 旨 無 足 採  23

            信 而 有 微 疵 ， 無 礙 其 等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亦 無 所 指 有 已 受 請  24

            求 事 項 未 予 判 決 之 違 法 。  25

        十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所 稱 依 法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， 係 指 與 待 證  26

            事 實 有 重 要 關 係 ， 在 客 觀 上 顯 有 調 查 必 要 性 之 證 據 而 言 ， 其  27

            範 圍 並 非 漫 無 限 制 ， 必 其 證 據 與 判 斷 待 證 事 實 之 有 無 ， 具 有  28

            關 連 性 ， 得 據 以 推 翻 原 判 決 所 確 認 之 事 實 ， 而 為 不 同 之 認 定  29

            ， 若 僅 枝 節 性 問 題 ， 或 所 證 明 之 事 項 已 臻 明 確 ， 或 就 同 一 證  30

            據 再 度 聲 請 調 查 ， 自 均 欠 缺 其 調 查 之 必 要 性 ， 未 為 無 益 之 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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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查 ， 無 違 法 可 言 。 原 判 決 綜 合 案 內 證 據 資 料 ， 已 記 明 足 資 證  01

            明 曾 威 豪 等 9 人 確 有 所 載 上 揭 犯 行 之 論 證 ， 依 確 認 之 事 實 並  02

            無 不 明 瞭 之 處 ， 且 依 原 審 卷 證 所 載 ， 劉 芯 彤 、 張 昱 謙 、 樊 豪  03

            、 葉 品 成 及 其 辯 護 人 於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均 未 主 張 就 與 其 他 共 犯  04

            有 無 傷 害 薛 貞 國 之 犯 意 聯 絡 、 樊 豪 自 白 是 否 與 事 實 相 符 、 薛  05

            貞 國 是 否 酒 醉 、 其 死 亡 是 否 許 淳 凱 持 紅 龍 柱 重 擊 頭 部 所 致 等  06

            節 ， 有 如 何 待 調 查 之 事 項 （ 見 更 一 審 卷 各 次 筆 錄 ） ， 審 判 長  07

            於 調 查 證 據 完 畢 時 ， 詢 問 「 尚 有 何 證 據 請 求 調 查 ？ 」 時 ， 均  08

            稱 「 沒 有 」 （ 見 更 一 審 卷 � 第 530 頁 ） ， 顯 認 無 調 查 之 必 要  09

            ， 以 事 證 明 確 ， 未 為 其 他 無 益 之 調 查 ， 無 所 指 調 查 職 責 未 盡  10

            之 違 法 。 劉 芯 彤 、 張 昱 謙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於 上 訴 本 院 時 ， 始  11

            主 張 原 審 有 此 部 分 證 據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， 顯 非 依 據 卷 內 資 料  12

            而 為 指 摘 。  13

        十 一 、 審 判 期 日 之 訴 訟 程 序 ， 專 以 審 判 筆 錄 為 證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14

            47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、 辯 護 人 或 輔 佐 人 對 於 審  15

            判 長 或 受 命 法 官 有 關 證 據 調 查 或 訴 訟 指 揮 之 處 分 不 服 者 ， 除  16

           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， 得 向 法 院 聲 明 異 議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88條 之 3  17

            第 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此 調 查 證 據 處 分 之 異 議 ， 有 其 時 效 性 ， 如  18

            未 適 時 行 使 異 議 權 ， 致 該 處 分 所 為 之 訴 訟 行 為 已 終 了 者 ， 除  19

            其 瑕 疵 係 屬 重 大 ， 有 害 於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正 ， 而 影 響 於 判 決 之  20

            結 果 者 外 ， 應 認 其 異 議 權 已 喪 失 ， 而 不 得 執 為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 21

            合 法 理 由 。 稽 之 原 審 筆 錄 之 記 載 ， 審 判 長 依 序 進 行 證 據 調 查  22

            、 就 被 訴 事 實 訊 問 被 告 後 ， 接 續 調 查 被 告 等 人 之 前 案 紀 錄 表  23

            、 學 經 歷 、 家 庭 生 活 狀 況 等 科 刑 資 料 ， 復 於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、  24

            辯 護 人 就 事 實 及 法 律 分 別 辯 論 後 ， 命 依 同 一 次 序 ， 就 科 刑 範  25

            圍 辯 論 （ 見 更 一 審 卷 � 第  381頁 以 下 審 判 筆 錄 ） ， 顯 已 實 際  26

            踐 行 科 刑 調 查 、 科 刑 辯 論 之 訴 訟 程 序 ， 並 將 事 實 及 法 律 之 辯  27

            論 與 科 刑 範 圍 之 辯 論 分 離 ， 即 令 有 曾 威 豪 上 訴 意 旨 指 稱 部 分  28

            科 刑 證 據 於 被 訴 事 實 訊 問 前 先 行 調 查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然 因 曾 威  29

            豪 及 其 辯 護 人 俱 未 當 場 及 時 聲 明 異 議 （ 同 上 卷 � 第 381 頁 以  30

            下 審 判 筆 錄 ） ， 致 該 調 查 證 據 之 瑕 疵 ， 已 因 該 訴 訟 程 序 終 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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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而 治 癒 ， 曾 威 豪 之 聲 明 異 議 權 自 亦 喪 失 ， 要 難 事 後 再 執 詞 主  01

            張 前 揭 證 據 調 查 之 程 序 違 法 ， 況 曾 威 豪 上 訴 意 旨 既 未 具 體 指  02

            摘 原 審 前 開 調 查 證 據 處 分 之 程 序 瑕 疵 如 何 係 屬 重 大 ， 且 究 有  03

            何 害 於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正 及 影 響 於 判 決 結 果 ， 徒 空 言 再 事 爭 執  04

            ， 自 非 可 據 為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適 法 理 由 。 另 原 審 110年 3月 22日  05

            審 判 筆 錄 業 經 審 判 長 簽 名 ， 有 該 筆 錄 可 憑 （ 同 上 卷 第 591 頁  06

            ） ， 劉 瀚 陽 上 訴 意 旨 稱 該 筆 錄 未 經 審 判 長 簽 名 ， 不 無 誤 會 。  07

        十 二 、 刑 之 量 定 ， 係 實 體 法 上 賦 予 法 院 得 依 職 權 自 由 裁 量 之 事 項  08

            ， 苟 已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並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款 所 列  09

            情 狀 ， 在 法 定 刑 度 內 ， 酌 量 科 刑 ， 無 偏 執 一 端 ， 致 明 顯 失 出  10

            失 入 情 形 ， 即 不 得 任 意 指 摘 為 違 法 ， 以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之 理 由  11

            。 原 判 決 就 曾 威 豪 等  9人 所 犯 上 揭 之 罪 ， 已 綜 合 審 酌 刑 法 第  12

            57條 科 刑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並 說 明 被 告 等 人 與 薛 貞 國 素 不 相 識 ，  13

            僅 因 曾 威 豪 、 劉 芯 彤 與 夜 店 安 管 人 員 之 糾 紛 ， 即 糾 眾 尋 釁 ，  14

            恣 意 動 用 私 刑 群 毆 薛 貞 國 ， 致 其 傷 重 死 亡 ， 對 被 害 人 及 其 家  15

            屬 造 成 無 法 彌 補 之 重 大 損 害 ， 兼 衡 其 等 犯 罪 之 動 機 、 手 段 （  16

            如 附 表 所 示 分 工 情 形 ） 、 智 識 程 度 、 家 庭 狀 況 ， 暨 犯 罪 後 態  17

            度 等 各 情 ， 就 王 俊 傑 、 樊 豪 部 分 依 累 犯 規 定 加 重 （ 原 判 決 漏  18

            未 敘 明 法 定 刑 無 期 徒 刑 除 外 ， 但 本 案 僅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， 尚 無  19

            礙 判 決 本 旨 ） 後 ， 在 罪 責 原 則 下 適 正 行 使 其 量 刑 之 裁 量 權 ，  20

            量 處 所 示 刑 之 量 定 ， 核 其 量 定 之 刑 罰 ， 已 兼 顧 相 關 有 利 與 不  21

            利 之 科 刑 資 料 ， 客 觀 上 並 未 逾 越 法 定 刑 度 ， 亦 與 罪 刑 相 當 原  22

            則 無 悖 ， 核 屬 事 實 審 法 院 量 刑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即 令 於 科 刑  23

            理 由 內 ， 未 詳 盡 記 敘 部 分 科 刑 細 項 內 容 ， 亦 僅 行 文 簡 略 ， 無  24

            礙 其 量 刑 審 酌 之 判 斷 ， 且 依 原 判 決 認 定 曾 威 豪 等  9人 所 犯 情  25

            節 ， 客 觀 上 並 未 有 因 此 發 生 量 刑 畸 輕 、 畸 重 之 裁 量 權 濫 用 情  26

            形 ， 自 不 得 僅 摭 拾 量 刑 未 詳 予 記 敘 或 擷 取 其 中 片 段 ， 執 以 指  27

            摘 原 判 決 量 刑 違 法 。 檢 察 官 、 劉 芯 彤 、 葉 品 成 、 張 繼 誠 、 王  28

            思 凱 上 訴 意 旨 就 原 審 前 述 量 刑 裁 量 權 之 合 法 行 使 ， 任 意 指 摘  29

            ， 均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又 ： � 共 犯 或 他 案 被 告 ， 因  30

            所 犯 情 節 或 量 刑 審 酌 條 件 有 別 ， 基 於 個 案 拘 束 原 則 ， 自 不 得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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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比 附 援 引 共 犯 或 他 案 被 告 之 量 刑 執 為 原 判 決 有 違 背 法 令 之 論  01

            據 。 劉 芯 彤 與 同 案 被 告 之 量 刑 因 子 本 未 盡 相 同 ， 其 執 他 被 告  02

            之 量 刑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對 其 之 量 刑 過 重 ， 難 認 有 據 。 � 原 判 決  03

            係 撤 銷 第 一 審 王 思 凱 科 刑 之 判 決 ， 重 為 上 開 量 刑 ， 縱 相 同 於  04

            第 一 審 判 決 審 酌 「 持 紅 龍 柱 朝 薛 貞 國 倒 地 處 下 揮 」 之 行 為 ，  05

            亦 無 王 思 凱 所 稱 違 反 雙 重 評 價 禁 止 原 則 之 違 法 。  06

        十 三 、 刑 法 第 38條 第  2項 規 定 ， 除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， 供 犯 罪 所 用  07

            之 物 ， 以 屬 於 犯 人 者 為 限 ， 得 沒 收 之 。 且 為 法 院 得 依 職 權 酌  08

            定 之 事 項 。 又 沒 收 已 非 從 刑 ， 而 係 獨 立 於 刑 罰 及 保 安 處 分 之  09

            其 他 法 律 效 果 ， 除 與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之 事 實 相 結 合 而 同 為 犯 罪  10

            構 成 要 件 ， 應 於 犯 罪 事 實 併 為 記 載 外 ， 依 法 於 主 文 為 沒 收 之  11

            宣 告 ， 及 於 理 由 內 敘 明 沒 收 所 依 憑 之 證 據 暨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 12

            即 與 法 無 違 。 原 判 決 事 實 已 載 明 葉 品 成 犯 罪 之 時 間 、 地 點 、  13

            犯 罪 之 方 法 等 符 合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之 具 體 社 會 事 實 ， 理 由 內 已  14

            載 述 扣 案 門 號 0000000000行 動 電 話 （ 含 SIM卡 ） 1支 ， 係 葉 品  15

            成 所 有 ， 並 用 以 聯 繫 其 夜 店 尋 釁 之 用 ， 屬 供 犯 罪 所 用 之 物 ，  16

            而 宣 告 沒 收 之 論 據 ， 核 於 法 無 違 。 葉 品 成 上 訴 意 旨 關 於 沒 收  17

            違 法 之 指 摘 ， 同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18

        十 四 、 綜 合 前 旨 及 檢 察 官 、 曾 威 豪 等  9人 其 他 上 訴 意 旨 ， 無 非 係  19

            對 原 審 取 捨 證 據 與 判 斷 證 據 證 明 力 之 職 權 行 使 及 原 判 決 已 說  20

            明 論 駁 事 項 ， 或 就 與 犯 罪 構 成 事 實 無 關 之 枝 節 問 題 ， 或 就 不  21

            影 響 判 決 本 旨 事 項 再 為 事 實 上 之 爭 辯 ， 以 及 前 述 量 刑 裁 量 權  22

            之 合 法 行 使 ， 專 憑 己 見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難 謂 已 符 合 首 揭 法  23

            定 之 上 訴 要 件 ， 應 認 其 等 之 上 訴 為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均 予  24

            以 駁 回 。 又 原 判 決 依 起 訴 書 之 記 載 ， 以 莊 瑞 源 所 受 傷 害 部 分  25

            未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， 且 嗣 經 莊 瑞 源 撤 回 告 訴 ， 非 起 訴 效 力  26

            所 及 ， 而 未 一 併 審 究 。 茲 因 上 開 得 上 訴 第 三 審 部 分 之 上 訴 ，  27

            既 從 程 序 上 予 以 駁 回 ， 則 檢 察 官 主 張 與 之 有 裁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 28

            之 修 正 前 （ � 通 ） 傷 害 罪 嫌 部 分 之 上 訴 ， 核 屬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29

            376條 第 1項 第  1款 所 列 不 得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之 案 件 ， 檢 察  30

            官 、 曾 威 豪 、 樊 豪 、 葉 品 成 、 王 思 凱 猶 以 原 判 決 未 審 究 莊 瑞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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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源 就 傷 害 部 分 是 否 撤 回 告 訴 云 云 ， 執 為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之 理  01

            由 ， 自 亦 無 從 為 實 體 上 之 審 判 ， 應 併 從 程 序 上 駁 回 。 至 於 曾  02

            威 豪 就 本 件 聲 請 提 案 大 法 庭 部 分 ， 另 以 裁 定 駁 回 ， 附 此 敘 明  03

            。  04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5     日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七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段   景   榕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沈   揚   仁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  力   進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汪   梅   芬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宋   松   璟  11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7     日 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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